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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EVERGRANDE NEW ENERGY VEHICLE GROUP LIMITED
中 國 恒 大 新 能 源 汽 車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
補充公告
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

繼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1月25日的公告（其中定義的詞彙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涵義），本公
司澄清，王先生對Nat ional  Elec t r ic  Vehic le  Sweden AB（「 NEVS」）出售資產一事與管理
層存在分歧，原因是其認為該附屬公司按當時NEVS管理層的建議出售其在AB Trol lhät tan  
Prope l l e rn  13（「目標公司」）的20%權益，並以50%的折讓出售發行予NEVS的本票（相當於
2023年出售有關目標公司80%權益的剩餘25%對價），乃並不合宜。

於2 0 2 4年1 1月2 5日之後，董事會注意到N E V S已於2 0 2 4年1 1月2 5日進行資產出售。有關董
事會對該等交易的意見，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2月25日的公告。

為及代表董事會
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肖恩

香港，2025年2月2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肖恩先生及蔡偉康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武先生、梁家進先生及傅曼儀女
士。


